
(2008/2009 年度第三十二號) 

敬啟者：教育局近年特為新來港學童提供校本支援計劃津貼，以照顧他們在

學習及適應上的需要。查   貴子弟(              )屬接受此項津貼類別，故特挑選  貴子

弟參加由資深導師擔任之英文補習班。有關安排由 2008 年 9 月 22 日開始，逢星

期一、三進行。現將詳情臚列如下： 

（1） 上課 日  期：由 22/9 開始    (逢星期一、三) 

（2）  時            間：下午 3:30-4:30 

（3） 地 點     ：本校 201 室        

  以上各項相應函達 台端希為 查照是荷，並請簽署回條於九月十六日交回

班主任，以便辦理為荷。 

  此致 

貴家長 
 
 

大埔崇德黃建常紀念學校 

校長戴順有 

                二零零八年九月十二日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008/2009 年度第三十二號) 

 

  敬覆者：有關 貴校「新來港學童英文補習班」之開課日期及各項安排已知

悉，本人＊ 願意／不願意   敝子弟接受該項支援服務。 

  此覆 

大埔崇德黃建常紀念學校校長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 )年級(        )班 

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簽署：  

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零零八年九月    日 
＊請劃去不適用者   

負責人：張健廉老師 


